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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eyond Holdings Ltd.
圖達通*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65）
（權證代號：2673）

自願公告
有關訴訟之進展

本公告乃由Seyond Holdings Ltd.（「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自願
刊發。

一. 訴訟概況

茲提述本公司於2025年12月10日重新刊發的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併購交易通
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上海禾賽科技有限公司（「禾賽科技」）先前對本公司
提出的有關專利侵權訴訟。

本公司於近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送達的、有關兩個知識產權主
張相關的民事起訴書等相關訴訟材料。根據民事起訴書，原告禾賽科技針對
本集團之成員及其他被告（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就侵犯
禾賽科技ZL201821017496.3號實用新型專利權提出索賠（(2025)浙01知民初
136號）（「實用新型專利權案件」），及就侵犯禾賽科技ZL201810704708.3號發
明專利權提出索賠（(2025)浙01民初3390號）（「發明專利權案件」）（合稱「該等
案件」）。

實用新型專利權案件主要訴訟請求包括：

1. 主張本集團之成員及其他被告立即停止實施侵害原告「激光雷達系統」
實用新型專利權之行為，包括但不限於停止製造、銷售和許諾銷售侵害
該實用新型專利權的產品、銷毀所有庫存之有關該實用新型專利權的產
品，及刪除和銷毀與該實用新型專利權有關的全部宣傳材料、網絡鏈接
或網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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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張本集團相關成員就該主張連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以及為制止被控侵
權行為所支出的合理開支共計人民幣1,000萬元。

發明專利權案件主要訴訟請求包括：

1. 主張本集團之成員及其他被告立即停止實施侵害原告「光傳輸模塊、激
光發射模塊、激光雷達系統及車輛」發明專利權之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停止製造、銷售和許諾銷售侵害該發明專利權的產品、銷毀所有庫存之
有關該發明專利權的產品，及刪除和銷毀與該發明專利權有關的全部宣
傳材料、網絡鏈接或網頁；及

2. 主張本集團相關成員就該主張連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以及為制止被控侵
權行為所支出的合理開支共計人民幣1,000萬元。

二. 本次訴訟事項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公司認為，本公司基於該等案件中各項主張所涉及的該類型激光雷達系統
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布局，本公司產品不存在侵權行為，禾賽科技於該等
案件中各項主張均無實質性依據。

目前，該等案件相關訴訟均未開庭審理。本公司正在積極準備抗辯禾賽科技
於該等案件中提出的各項主張，本公司已聘請了訴訟法律顧問，並正在向其
就訴訟程序尋求法律意見。據本公司訴訟顧問告知，基於對現有可得事實及
證據的法律分析，禾賽科技在該等案件的主張依據不足。該等訴訟尚未且預
計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對本集團當前及未來的生產經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司將積極採取相關法律措施抗辯該等訴訟，保護本公司合法權益，並切
實維護本公司和全體股東利益。

承董事會命
Seyond Holdings Ltd.

鮑君威博士
執行董事、董事長、總裁兼行政總裁

香港，2025年12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鮑君威博士和李義民博士，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陳長齡博士、Costas John Spanos博士和Maximilian Ibel博士。


